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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螽员会文件

关于印发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和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各高等医学院校及附院,省直各医
疗卫生单位及有关学术团体 :

为不断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进一步规范继续医学教育管
理,提高继续医学教育的质量,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组织有
关专家)对 2001年下发的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志认
可办法》和 《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办法》进行了修改。根据全
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
报、认可办法>和 (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继委发 E2006〕 11号 )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对省卫
生厅、人事厅 2004年印发的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试
行办法》和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试行办法》进行了修
改。现将修改后的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和 《安
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附件:1、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
2、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

二OO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抄报: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抄送:各市卫生局、人事局
附件 1: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根据全国继续
医学教育委员会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中报、认可办法》)和
安徽省卫生厅、人事厅《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实施细则 (试行 )》 ,
特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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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分类
(一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

会评审、批准并公布的项目;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申报,由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
(二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由 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

审、批准并公布的项目;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申报,由省级继
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申华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以下简称指定社团组织)所属各学术团体申报
的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在分别经以上学 (协 )会组织评审
并批准后,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
(三 )推广项目:是为适应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卫

生突发事件应急培训,以及面向全体在职卫生技术人员开展的需
要 (如职业道德法规教育 ),由卫生部或省 (自 治区、直辖市 )
卫生厅 (局 )组织和批准的项目 (包括现代远程教育项目)。
(四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我省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为各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批准并公布的项目;省辖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申报,由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
的项目。

二、项目内容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应以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理论、
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注重项目的针对性、实用
性和先进性,各类项目必须分别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①本学科的国际发展前沿;

②本学科的国内发展前沿;③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进展;④
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推广,国 内先进技术、成果的推广 ;
⑤填补国家空白,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和方法;⑥ 中医
药经典著作学术思想研究新进展。
(二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①本学科的国内发展前沿;

②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进展;③省级二等以上科技进步奖科



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④国内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推广;⑤
填补省内空白,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和方法;⑥ 中医药
经典著作学术思想研究新进展。
(三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①本学科市内领先的技术和

方法;②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进展;③市级二等以上科技进
步奖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④省内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
推广;⑤填补本市空白,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⑥中医药经典著作学术思想研究新进展的推广。
三、项目申报与认可
(一 )医疗卫生、教学、科研机构可按申报程序申报国家级、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其他机构须先经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
会批准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资格,或先经安徽省
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获得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资
格。

(二 )在省内举办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机构,必须
是经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开展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机
构,并经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核准同意后才能举办各类现
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三 )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负责人至少应具有副

高级专业 ,负责的项目内容须是其所从事的主 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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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其当年申报的国家级和省 墼续医学教育项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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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项目,不得同时申报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对于未被评定为国家 项目的,可根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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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列为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四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与认可
1、 各申报单位按每年的申报通知要求填写 《国家级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申报表》,于每年 9月 上旬以前将拟于下一年举办的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经核准后,
由省统一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申报。申报现代远程国家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单位应按统一要求填写现代远程国家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

2、 申报的项目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形式
审查,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进行审批。

3、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每年年底将批准认可的下一年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按学科分类,列 出项目编号、名称、
主办单位、项目负责人、学分数、日期、地点等向社会公布,供
各地医疗卫生单位和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选择参加。
(五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与认可
1、 各申报单位按每年的申报通知要求填写 《安徽省省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于每年 11月 底以前将拟于下一年举办
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 申报的项目由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形式审
查后,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进行审批。

3、 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每年年底前后将批准认可的下一
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按学科分类,列 出项目编号、名称、
主办单位、项目负责人、学分数、日期、地点等向全省公布,供
各地医疗卫生单位和有关卫生技术人员选择参加。
(六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的资格、程序、评审与认

可,由各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制定。各省辖市继续医学教
育委员会每年年底前后公布下一年的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同
时将项目目录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各案。
四、项目管理

(一 )项 目主 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举 要按
目批准部门公布的项目名称、教学对象、日期、地点、学
项目申报的授课教师和授课内容等进行。如有变动必须经项目批
部门同意。要 据国家和我 有关 组织项目活动 ,'

加强管理,严格考勤和考试考核,严禁弄虚作假、滥发证书、乱
授学分。一经查实有违规情况,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全省
通报、1-3年停办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资格等处罚。
(二 )项 目活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收取费用,专款专用 ,



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课 2.5

( 三)卫生技术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要遵守纪
服从安排 , 真学习。缺勤者要扣除相应学分,缺勤超过授课总

不合格者,不能发放学分证明。
四)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不定期对我 获准举办的国家

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各省辖市继续医
学教育委员会也应检查所批准的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实施情
况,并对由当地医疗卫生单位主办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进行
监督指导。

(五 )凡获批准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主办单位必须在项目
举办后一个月内将项目教材 (讲义 )、 日程、试题、总结、项目
执行情况汇报表等材料,报项目审批单位审核各案。凡经批准公
布的项目当年没有举办或未按规定举办与各案,该项目自动取
消,拟下一年举办必须重新申报。
五、项目学分的授予
(一 )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推广项目主办单位

必须将项目通知同时寄送省继续医学教育办公室,并在项目活动
举办前,凭介绍信向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申领国家级或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明。在对参加项目学习的学员进行
考勤和考试考核后,按规定内容和学分填写学分证明,并凭项目
参加人员原始签到表、项目日程表、授课教师名册、学员名册等
材料进行验印。国家级项目学分证明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审核、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验印,省级项目学分证明报省继
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审核验印,然后授予授课教师和考勤、
考试考核合格的学员。
(二 )由县 (市 )医疗卫生单位主办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托主办单位所在的省辖市继续医学
教育委员会对项目学分证明进行验印后,授予授课教师和考勤、
考试考核合格的学员。各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要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认真审验,并将验印后加盖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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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员名册一份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办公室存档。未按规定进
行验印的,视情况将取消委托验印。
(三 )在省内举办的国家级远程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项目

的学分证明,由项目举办机构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审
核验印后,授予考勤、考试考核合格的学员。其中远程继续医学
教育 II类学分项目的学分证明,由项目举办机构报按有关协议开
展远程继续医学教育 II类学分项目活动的省直医疗卫生单位或
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核验印后,授予考勤、考试考核合
格的学员。

(四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授予由各省辖市继续医学
教育委员会参照以上要求和学分授予有关规定制定。
六、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市级继
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按 《安徽省继续医
学教育基地管理试行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省级继续医学教
育基地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或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
举办省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按本办法中项目申报与认
可的有关规定办理。

七、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工作按照安徽省卫生厅 《转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 〈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 )、 〈中医药继
续教育登记办法〉的通知》(卫中秘 E2007〕 452号 )执行。
八、本办法自20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2004年省卫生厅、

人事厅印发的《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
l

⊥L。

九、本办法由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 2: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

为加强和规范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根据全国继续医学教
育委员会 《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省卫生厅和人
事厅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实施细则》、省人事厅 《安徽省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分分类
(一 )按照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学分分为 I类学分和 II 类学

分两类。

(二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推广项目授予 I类学分。
(三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自学、发表论文、科研立项、

科技成果、单位组织的学术活动等其它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授予 II类学分。

(四 )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是继续医学教育举办形式之
一,按照项目所属等级授予相应学分。
二、 学分要求
(一 )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制。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都

要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并取得规定的学分。
(二 )完成毕业后医学教育培训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卫生技术人员,在县及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从事卫生技术工
作的人员,每年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所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25
学分
厂
~
,其中 I类学分 5-10学分,II类学分 15-20 学分。其中,

在省级医疗卫生单位从事卫生技术工作 ,五年内通过参加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得的学分数不得低于 10学分。
(三 )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卫生技术人员及在乡镇卫生院

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人员,每年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所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II类学分 20学分 ()



(四 )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 学分
数不超过 10学分。
(五 )I类、 II类学分不可互相替代。
三、学分授予标准
(一 )I类学分计算方法
1、 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参加者经考核合格 ,

按 3小时授予 1学分;主讲人每小时授予 2学分。每个项目所授
学分数最多不超过 10学分。

2、 参加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参加者经考核合格 ,

按 6小 时授予 1学分 ,

授学分数最多不超过

人按每小时授予 1学 每个项目所
10学分。

3、 国家级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推广项目按课件的学时
数 3小 时授予 1学分。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数最多不超过 5学分。
4、 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每一天最多按 8
小时计算学分,不包括学 凡

'万 核考试和撤离时间。到、

5、 按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有关规定验印的各种 I类学分
项目的学分证明,是参加项目学习并经考勤、考试考核合格学员
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的有效凭证。
(二 )II类学分计算方法
1、 参加市级继续

按 3小时授予 l学分 ,

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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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只
三工考核合格 ,

每个项目所
授学分数最多不超过 10学分。项目活动每一天最多按 8小 时计
算学分,不包括学员报到、考核考试和撤离时间。

2、 凡自学与本学科专业有关的知识,应先定出自学计划,
经本科室领导同意,写 出综述,由所在单位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
门授予学分。每 2000字 可授予 1学分。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
员会、全国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或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制定
或指定的杂志、音像、光盘等形式的有关新理论、新知识、新技
术和新方法的自学资料,学 习后经考核,按委员会规定该资料的
学分标准授予学分。此类学分每年最多不超过 5学分。



3、 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综述,按以下标准授予发表当年学
分

第一作者——第三作者 (余类
推 )

国外刊物          10~8学 分
具有国际标准刊号 (ISSN)

和国内统一刊号 (CN)的刊物  6-4学分
省级刊物          5~3学 分
地 (市 )级刊物       4~2学 分
内部刊物          2~1学 分

4、 已批准的科研项目在立项当年按以下标准授予学分:
课题类另刂   课题组成员排序 (余类推 )

国家级课题

省、部级课题

市、厅级课题

5、 出版医学著作,按每编写 1000字授予出版当年 1学分。
6、 出国考察报告、国内专题调研报告,每 3000字 授予 1

学分。

7、 发表医学译文每 1500汉字授予 1学分。
8、 由单位组织的学术报告、专题讲座、技术操作示教、手

术示范、新技术推广等,每次可授予主讲人 2学分,授予参加者
0.5学分。参加者全年所获得的该类学分最多不超过 10学分。

9、 临床病理讨论会、多科室组织的案例讨论会、大查房 ,
每次主讲人可授予 1学分,参加者授予 0。 5学分。参加者全年所
获得的该类学分最多不超过 10学分。
10、 经单位批准,参加所从事的卫生技术专业在职学历 (学

位 )教育,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年度学习成绩合格者,或到外单
位专业进修 (含出国培训 ),或参加援藏、援外、支农等医疗服
务活动并参加当地继续医学教育,当年累计 6个月以内经考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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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每月 4学分授予 II类学
-10 项由单位继续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后授予相应的学

分。

(三 )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 II类学分的授予
1、 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 II类学分 (以下简称远程 II类学

分)活动的管理,按照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关于开展现
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的通知》(皖继委 E2005〕 3号 )的有关规
定执行。在省内举办远程 II类学分项目的机构,须经安徽省继续
医学教育委员会核准同意。

2、 拟开展远程 II类学分活动的省直有关单位或省辖市继续
医学教育主管部门,应与远程 II类学分项目举办机构签订相关协
议,并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一份各案。

3、 远程 II类学分项目按课件的学时数每 3小 时授予 1学分。
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数最多不超过 5学分。

4、 远程 II 学分项目举办机构每年拟举办的项目,经省直
有关单位或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后,由有关省直单
位或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同 时报省继续医学教育
委员会办公室一份各案。

5、 由项目举办机构和省直有关单位或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
主管部门共同验印的远程 II类学分项目学分证明,是参加项目学
习并经考勤、考试考核合格学员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I类学分的有
效凭证。省直有关单位或省辖市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本
单位或本辖区远程 II类学分项目学分证明发放档案,具体内容可
参照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的
通知》中所附《安徽省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发放审核表》。
(四 )经单位批准,参加所从事 卫生技术专业在职学历(学

位 )教育,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年度学习成绩合格者 , 或到外单
一

—
—

业进 出国培训 ),或参加援藏、援外、支农等医疗服
务活动并参加当地继续医学教育,当年累计 6个月及以上经考
合格者,视为完 凵茁

=1 定学分。参加 将有关学习成绩单



或支农、进修等证明、考核材料交所在单位,省直单位报省继续
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授予规定的学分,省辖市辖区内的各
级单位报所在市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授予规定的学分。
四、学分证明发放和管理
(一 )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明分别

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和省辖市继
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
(二 )在省内举办的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明的

内容、样式和编号由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制定,举
办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机构负责印制。
(三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指定社团组织举办的由全

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统一公布的项目,在安徽省内举办的,应
接受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监管。举办单位应在项目举办
2周前将有关资料报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各案。
(四 )凡弄虚作假、滥发证书、乱授学分的单位,一经查实

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全省通报、1-3年停办国家级和省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日资格等处罚〈,

五、学分登记、验证和考核
(一 )学分登记

1、 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情况和取得
的学分,由所在单位负责审核、登记和存档。每年的学分登记工
作,应于下一年的 3月份前完成。

2、 各医疗卫生单位应建立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个人
档案和学分登记管理制度。单位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建立
和保管本单位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个人档案(实行继续医
学教育智能化管理的单位可为电子档案 ),每年定期对本单位卫
生技术人员取得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
括项目内容与本人专业和岗位是否相关、学分类别与授予的学分
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是否完成年度学分要求等,并将审定的卫
生技术人员当年取得学分的各项具体内容、学分类别、学分数及



年度学分完成情况,在其继续医学教育个人档案上进行登记和存
档。

3、 卫生技术人员每年都应将当年参加各种继续医学教育活
动的有效凭证,按单位有关学分登记的要求和时间安排,报单位
继续医学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定当年所取得的学分与年度学分
完成情况。

4、 学分登记的有效凭证为各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明、
自学综述、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进修证、成绩单、单位组
织的各种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登记单等原始材料,或根据继续医学
教育智能化管理的进展需要,在全省、省辖市辖区内或本单位统
一使用的继续医学教育电子信息卡。

5、 各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明、单位组织的各种继续
医学教育活动登记单、继续医学教育电子信息卡,内容应包括学
员姓名、单位、项目编号、项目名称、举办日期、形式、认可部
门、学分数、签章等,由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本人保管,作为参加
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有效凭证。

6、 继续医学教育对象年度完成学分情况,由所在单位负责
在省人事厅统一印制的《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上
登记。该证书是记载卫生技术人员每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完成
情况的有效凭证,由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本人保管。证书的发放和
使用按省人事厅 《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中的
有关规定执行。

7、 各单位在 《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上登记
继续医学教育对象年度完成学分情况时,应登记在证书的

“
继续

教育登记”页,登记内容为:“ x x>〈 ×年 I类学分××分、 TI



)r\学分验证
1 继续医学教育对象年度完成学分情况的验证分省、省辖

市两级。除省直医疗卫生单位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由省继
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验证外,各省辖市辖区内医疗卫生

负责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由各省辖市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2、 验证部门要根据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
“
继续教育

登记”页上由单位登记、签章的年度学分情况,按照我省对不同
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分要求,审查其继续医学教育的完成情况。凡
完成规定要求的,在其继续教育证书

“
验证登记”页

“
验证意见

”

栏中加盖
“
完成
”
印章,未完成的,加盖 “未完成”印章,同 时

由验证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 继续教育证书的验证每年进行一次。具体时间由验证部
门另行通知。

4、 继续医学教育对象在每年继续教育证书验证后取得的继
续医学教育学分,可依次计入下一年度。
(三 )考核要求
1、 各单位职能主管部门每年应将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接受继

续医学教育的基本情况和年度完成学分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
要内容。继续医学教育合格作为卫生技术人员聘任、专业技术职
务晋升和执业再注册的必各条件之一。

2、 卫生技术人员未完成规定的年度学分要求)其年度考核
不能评为优秀等次;申 报聘任、晋升卫生专业技术职务或申办执
业再注册者,必须出示本人经验证合格的继续教育证书。
(四 )在学分登记、验证和考核工作中,各单位和有关工作

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工作中发生的违
纪行为,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五 )各级卫生、人事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各医疗卫生

单位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登记和验证工作的监督指导和检查评估。
六、各医疗卫生单位非卫生类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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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按省人事厅 《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的
有关规定执行。

七、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工作按照安徽省卫生厅
《转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中
医药继续教育登记办法〉的通知》(卫中秘 〔2007〕 452号 )执
行。

八、本办法自20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2004年省卫生厅、
人事厅印发的《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

l

⊥L。

九、本办法由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